
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一、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周仲荣 

副组长：袁艳平 

成  员：钱林茂  程文明  刘启跃  曾东红  王月明   

   董大伟  高宏力  雷  波  丁国富 

二、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组  长：战凤 

副组长：李毅 

成  员：余卉  李艳梅  蒋群华 

三、复试办法 

1. 复试人选基本要求 

（1）初试成绩符合学校确定的复试分数线要求（初试总成绩不低于

180 分）的上线考生； 

（2）申请硕博连读且通过初选审核的以硕博连读方式攻读博士学位

的硕士研究生； 

（3）不接受初试成绩不符合学校复试线要求的破格复试考生。 

2. 复试方式及内容 

以考察考生的理论水平、科研创新能力、培养潜质为中心，重点

考察考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具体应针

对考生的理论知识、专业知识、科研成果、外语能力、创新能力、思



想品德、人文素养、特殊才能等方面进行考察。面试（口试）应分自

我陈述、专业基础理论测试、科研创新能力测试、外语能力测试、综

合素质测试等几个主要环节。考生自我陈述时，应主要介绍自己的学

习、工作经历，展示能证明其学习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等素质

的材料，如：参与的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申报获得

专利、获学科竞赛奖、获科技奖、获个人荣誉等。 

复试成绩(满分 100 分)= 外语能力(满分 20 分)+专业基础（满分   

40 分）+思想品德、人文素养、特殊才能(满分 20 分)+综合素质(满分

20 分) 

3. 复试程序、时间、地点 

复试程序：复试考生复试报到后先进行资格审查再进行复试，没有

参加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通过的考生一律取消复试

资格； 

资格审查时间：2017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00-11:00 

资格审查地点：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 2 号教学楼 2214 办公室 

复试时间：2017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开始 

复试地点：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复试分组及具体地点待定。 

四、拟录取 

1. 拟录取原则 

（1）统考生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低于

60 分）不予录取； 

（2）硕博连读按复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3）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者一律不予录取；报考资

格不符合规定的考生不予录取；拟录取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不含硕博

连读研究生）在入学报到时须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4）导师不同意录取的不予录取。 



2. 拟录取综合成绩计算办法 

统招生：综合成绩=初试成绩÷3×0.5+面试成绩×0.5 

五、复试程序 

1. 交纳复试费 

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全省教

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2]641 号

文件）的规定，参加我校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考生须交纳

复试费 120 元/人。为便于费用的交收，复试费一律实行网上支付。 

具体流程如下。 

第一步：登录网上缴费平台。 

网址：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login.jsp  

账号：身份证号 

密码：初始密码为 111111 

第二步：支付费用。在“费用支付”——>“费用项列表”中选

择费用项，然后点击“支付”。 

第三步：网银或微信支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对应的支付方式。 

第四步：打印凭据。支付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弹出支付信息打印界

面，打印完成后可凭此办理相关手续。（该凭据可重复打印，方法为：

登录后进入“缴费历史查询”，在“打印订单”处打印） 

交费时间：2017 年 5 月 8 日 8:00—5 月 12 日 24:00，逾期不再办

理。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须先交费后，持打印的凭据到所在学院参加

复试。 

2.资格审查 

为切实做好我院 2017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特

对参加考生进行资格审查，请各位考生（统考、硕博连读、直博生）

按类别准备相应材料（见表 1），资格审查时提交并领取相关材料。

考生所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者或有弄虚作假现象者，自动取消复试

http://cwjf.swjtu.edu.cn/payment/login.jsp


资格。 

表 1  2017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资格审查材料 

 统考生 硕博连读 直博生 

提交 ①准考证 

②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

份复印件 

（复印件请考生本人写上

考生编号、姓名和日期）； 

③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应

届生带学生证）原件及一

份复印件（复印件请考生

本人写上考生编号、姓名

和日期）； 

④考生自述（包括政治表

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

研能力、研究计划等） 

⑤政审表（需加盖人事部

门公章（红章）） 

⑥复试费缴费凭据 

①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

份复印件 

（复印件请考生本人写上

考生编号、姓名和日期）； 

②学生证原件及一份复印

件（复印件请考生本人写上

考生编号、姓名和日期）； 

③考生自述（包括政治表

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

能力、研究计划等） 

④政审表（需加盖人事部门

公章） 

⑤复试费缴费凭据 

⑥硕士成绩单（加盖红章） 

①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

份复印件 

（复印件请考生本人写上

考生编号、姓名和日期）； 

②学生证原件及一份复印

件（复印件请考生本人写

上考生编号、姓名和日

期）； 

③考生自述（包括政治表

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

研能力、研究计划等） 

④政审表（需加盖人事部

门公章） 

⑤推荐免试生资格审查表

（辅导员签字、盖红章有

效） 

⑥本科成绩单（加盖红章） 

领取 ①拟录取为非定向类别博士研究生须签订《西南交通大学全日制攻读（非定向培养）

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3 份，当场填好，返回 2 份）；拟录取为定向类别的博

士研究生须签订《西南交通大学在职攻读（定向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4

份，单位签好后返回 2 份）； 

②需调档考生领取调档函；（调档函不作为拟录取凭证） 

 ③ 复试表（领取复试表后请先将相关内容填好，贴上近期免冠近照 1 张，自带入面

试现场交给本组秘书；直博生不用领复试表）; 

④须邮寄录取通知书的请填好信封（写明姓名，报考专业，联系方式，邮寄地址）。 

 

3. 直博生不参加此次复试，但须参加资格审查，材料要交齐，要签

协议。直博生若有以下情形之一，取消其拟录取资格: 

①思想政治审查不合格； 

②考试作弊或受刑事、行政处分； 

③毕业设计（论文）、实践实习等成绩达不到要求； 

④应届毕业时无法获得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4. 关于录取类别的说明：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类

别分为非定向和定向两类。非定向即考生被录取后其人事档案及党、

团组织关系必须转入学校、全日制脱产攻读且毕业时按照学校推荐、



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的博士研究生；定向即考生被录

取后其人事档案不需转入学校、在职攻读且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的博

士研究生（含“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

和“高校辅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等专项招生

计划考生）。 

非定向录取类别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可按照学校政

策享受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三助岗位、绿色通道等多元奖助

体系的奖助，且在学习结束前不得将本人人事档案转出学校；定向录

取类别的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不得享受学校提供的奖助学

金待遇；被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得更改录取类别。 

拟录取为非定向类别博士研究生须签订《西南交通大学全日制攻

读（非定向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 

拟录取为定向类别的博士研究生须签订《西南交通大学在职攻读

（定向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协议书》； 

拟录取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招生计划的考生须签订教

育部制定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学位研究生定向协议书》。 

六、关于录取通知书的领取 

1．邮寄 

填写邮寄信封 

需要邮寄录取通知书的考生需自己填写信封，邮编、地址要准确

无误，否则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后果自负。 

2．自己来领 

电话号码有变动者，请告知院教务并及时修改，以便通知，否则

收不到录取通知书后果自负。 

3．请人代领 

需提供委托代领申请，由代领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前来领取。 

注：电话变动者请及时告知并修改，否则后果自负。 

联系电话：028－87600694（薛老师）。 
 



七、监督和复议 

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申诉方式如下： 

申诉邮箱：hyu@swjtu.edu.cn 

申诉电话：028-87601694 

受理部门：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招生复试及拟录取工作监

督检查工作小组。 

通信地址：四川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邮政编码：610031 

说明：监督检查工作小组仅受理实名书面申诉，不接受匿名申诉。 

八、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机械工程学院，如遇与学校文件冲突或未尽

事宜，以学校文件为准。 

 

mailto:yzb@swjtu.edu.cn



